
臺北市幸安國小 114學年度 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奬申請表 

班別：六年____班       座號：______     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: 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

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類別 

□體育類(體育、武術、棋藝) 

□藝文類(語文、藝術與人文、表演、創作、舞蹈) 

□科學類(數學、自然、資訊) 

 

編號 主辦單位 獎項名稱 級別 性質 自填得分 
導師 

初審得分 

教務處 

複審得分 

1 
  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
   

2 
  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
   

3 
  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
   

4 
  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
   

5 
  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
   

6 
  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
   

7 
  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
   

8 
  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
   

9 
  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
   

10 
  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
   

申請人請填粗黑框部分 總分 
 

 

 

 

 

 

 

複審人員  處室主任  校長  

※備註： 
1. 學生填寫積分表，備妥得獎證明（正本），依編號順序排列，先交由級任導師初審，再交由教務處複審，最後呈審查委員會決選。 

2. 依據辦法第十項採計積分。 

3. 若比賽已公布成績但未拿到獎狀，請附上得獎成績證明，正式獎狀後補。 

4. 每張表格申請一類，若申請兩類請填兩張表格。 

5. 本表可電腦繕打或手寫，如有塗改，請加蓋印章。 



候補獎項:(請填妥 10項候補獎項內容與積分，未填妥則申請不予受理) 

編號 主辦單位 獎項名稱 級別 性質 自填得分 
導師 

初審得分 

教務處 

複審得分 

1   

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   

2   

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   

3   

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   

4   

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   

5   

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   

6   

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   

7   

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   

8   

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   

9   

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   

10   

□全國級 

□縣市級 

□校級 

□團體 

□個人 
   

申請人請填粗黑框部分 總分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複審人員 

 

 

 

 

 

處室主任 

 

校長  

 

 

※備註： 

1. 學生填寫積分表，備妥得獎證明（正本），依編號順序排列，先交由級任導師初審，再交由教務處複審，最後呈審查委員會決選。 

2. 依據辦法第十項採計積分。 

3. 若比賽已公布成績但未拿到獎狀，請附上得獎成績證明，正式獎狀後補。 

4. 每張表格申請一類，若申請兩類請填兩張表格。 

5. 本表可電腦繕打或手寫，如有塗改，請加蓋印章。 

 


